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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义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委依
法受理申请人吕天宽诉你单位补发工资等
劳动争议案（杭劳人仲案字[2016]第 115
号），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争议
仲裁告知书、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
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通知
书。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该案将定于 2016
年5月10日14时30分在天目山路135号玉
泉大厦301室仲裁庭开庭进行审理，你单位
若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将进行缺席审理和
裁决。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桐庐书禾文具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人
苏应凤与被申请人桐庐书禾文具有限公司

工资劳动争议一案已撤诉结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桐劳仲案字[2016]第 0060 号仲
裁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仲裁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许铭洋：本委受理申请人许铭洋诉浙江
桐庐鑫马车业有限公司工资劳动争议一案
（桐劳仲案字[2015]第0278号），现依法向你
公告仲裁告知书、受理案件通知书、仲裁庭
成员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1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6 年 4 月 6 日
14时整在桐庐县看守所开庭审理，届时不至
将视为申请人自动撤诉。

桐庐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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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龙湾瑶溪鑫顺汽修厂:
经营者：韩应根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陈忠国、徐大明
等 4 名员工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 月共计
86500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款、《浙江
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
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
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
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陈忠国、徐大明等4
名员工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 月共计 86500
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 43250 元（按应付金

额50%的标准计算）。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
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事先告
知书》（温龙人社监理先告字〔2016〕10号）。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
条、第三十二条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
条之规定，你(单位)可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
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166号，联系电
话：0577-86922811）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
提出陈述和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
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3月30日

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30日

（2015）杭江商初字第2313号
浙江名媛工艺饰品有限公司、义乌市雄华饰品有限

公司、浙江瑞思达织造有限公司、浙江欧源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虞卫东、王雪萍、刘秀红、金肖君：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下午3：15（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902号

诸暨市洁美水暖电子设备厂、浙江天仕乐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诸暨乾恒汽车配件发展有限公司、魏海江、魏巧美、张
建梁、张建钢、金彩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诸暨市洁美水暖电子设备厂、浙江天仕
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诸暨乾恒汽车配件发展有限公
司、魏海江、魏巧美、张建梁、张建钢、金彩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
商初字第190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907号

浙江开达管业有限责任公司、诸暨市宇伟洛克机械
有限公司、浙江永浩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开达水暖系统有
限公司、吴建新、边亚利、黄亚飞、何云伟、傅永海、袁丹：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
被告浙江开达管业有限责任公司、诸暨市宇伟洛克机械
有限公司、浙江永浩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开达水暖系统有
限公司、吴建新、边亚利、黄亚飞、何云伟、傅永海、袁丹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1907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00899号

诸暨骏灵机械有限公司、诸暨市双迪管业有限公司、
诸暨市永盾管业有限公司、诸暨市华通实业有限公司、周
铁军、周玲莉、朱蔡芳、陈国盛、孙楚闻、陈贤妹、陈迪忠、陈
杏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西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书、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898号

丽水市嘉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高视野汽车音响有限公司诉被告丽水市嘉龙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1898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504号

郑世军、陶呈、杭州海创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郑世军、陶呈、杭
州海创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150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746号

郑周萍、齐辉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新客站支行诉被告郑周萍、齐辉军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74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7号

申请人兰溪优程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支付银行为杭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西 兴 支 行 号 码 为
3130005137481716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6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5年6月13日，汇
票到期日为2015年12月30日，出票人为杭州以勒传动科
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泽云机械有限公司，被背书人
兰溪优程贸易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482号

汪海燕、陈志林：本院对周冬琴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798号

深圳远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叶津榆：本院对闫
欢庆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799号

深圳远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叶津榆：本院对闫
永旗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800号

深圳远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叶津榆：本院对赵
振勇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801号

深圳远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叶津榆：本院对赵
阳阳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执异初字第10号

江西探索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南博运动器材有限公
司、江西探索体育产业园有限公司、曾招文、丁青：本院对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诉被告单纯及第三
人江西探索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南博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江西探索体育产业园有限公司、曾招文、丁青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4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
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的诉讼请求。本案
受理费10712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分行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876号

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
州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北杭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诉被告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杭州分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5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义商初字第1619号

应伊莉：本院受理原告高峰诉被告应伊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杭萧义商初字第161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应伊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高峰借款
30000元。如应伊莉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50元，由应伊莉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商外初字第311-2号

周顺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火炬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诉被告周顺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萧商外初字第31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431号

沈立华：本院对原告高新华诉被告沈立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
商初字第34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沈
立华归还原告高新华借款本金87221.20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沈立华支付原告高新华
借款逾期利息3547元（以借款本金87221.20元为基准，
计算自2015年8月9日至2015年10月9日，按照月利率
20‰计算），此后亦按此标准计算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
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高新
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2480元，由原告高新华负担411元，由被告沈立华
负担2069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309号

于子刚、沈云：本院对原告陈晓波诉被告于子刚、沈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杭富商初字第23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于子
刚、沈云归还原告陈晓波借款本金8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800元，由
被告于子刚、沈云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076号

卞良民、陈水平：本院对原告何群英诉被告卞良民、
陈水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杭富商初字第40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民初字第2154号

李霖：本院受理原告吕剑、何群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民
初字第21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189号

易术梅、胡伟、黄炳权、郑中华、王梦云：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易术梅、胡伟、黄炳权、郑中华、王
梦云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218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99号

杨经伟：本院对原告王小明诉被告杨经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
商初字第39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481号

浙江嘉悦石化有限公司、杭州重交沥青有限公司：本
院对原告富阳市阳光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富阳市大山建
材有限公司、章志良、汤建萍、浙江嘉悦石化有限公司、冯
萌、李百明、杭州重交沥青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富商初字第
34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751号
李夏琴、孙申云、汪双花：本院受理原告富阳金贵酒

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夏琴、孙申云、汪双花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7月1日9
时，在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947号

王文海：本院受理原告陈忠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1日上午
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056号

梅永仁、丁爱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梅永仁、丁爱烊、何建军、章柳青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
时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7月4日9时，在杭
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310号

方佳剑、富阳众信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富阳
市海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方佳剑、富阳众信担保
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料。原告富阳
市海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请：判令：1、被告方佳剑向原
告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 1000000 元，支付逾期利息
329038元（自2014年7月2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的
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
利率5.6%的四倍计算，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
的逾期利息按月利率18.66%继续计算），合计金额人民币
1329038元；2、被告富阳众信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
2016年7月7日上午10时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
一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449号

杭州舒逸纺织品有限公司、潘锡光：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泰富纺织化纤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舒逸纺织品有限公
司、潘锡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
们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7月15日9时在杭州
市富阳区法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2487-1号

赵中华：本院受理原告吴明诉被告赵中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16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6日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1917-2号

沈乾坤：本院受理原告陈柳与被告沈乾坤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桐商初字第
19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1968-2号

赖金丹、应晓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桐庐县支行诉被告赖金丹、应晓方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桐商初
字第19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桐商初字第1916-2号

沈乾坤：本院受理原告杨惠琴诉被告沈乾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桐商初
字第191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65号

张海亚：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江东支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
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蒋乐琪、张仙丽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6年6月20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35号

余姚市亿金机械部件有限公司、翁周强、袁姚波：本
院受理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蒋乐琪、张仙丽组成合议庭，并定
于2016年6月20日上午8：45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79号

俞来芬、周常芝、严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蒋乐琪、张仙丽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年6
月20日上午9：3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68号

陈志海、黄学利：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董莉亚、周亚珠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2016年6月20日下午15：1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66号

谢国梁、李彩芬：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董莉亚、周亚珠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2016年6月20日下午14：15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67号

陈承斌、宓星星：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董莉亚、周亚珠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2016年6月20日下午14：45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69号

邱嗣成、任珊珊：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董莉亚、周亚珠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2016年6月20日下午15：4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的委托，定于2016年4月8日下午2时公开拍卖浙
江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1户债权资产包项目，为
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浙江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1户债权资产包项目【本资产包本金合计人民币
6000万元，利息合计人民币1067万元，本息合计人
民币7067万元（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上述
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
准。本次拍卖设有保留价。

二、拍卖地点：舟山市定海解放西路45号南
三楼拍卖厅（主会场）；杭州市环城西路72号莲
花宾馆三楼会议室（分会场）。

三、报名参加竞买必须提供或签署下列文

件：1、企事业单位凭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法人身
份证原件等有效证件；个人凭身份证原件（代理
竞买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原
件）；2、竞买人签署的《竞买承诺书》；3、竞买人同
意拍卖人声明的书面意见。

特别提示：根据有关规定，下列人员属于禁
止购买不良资产的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及其关联人。

四、上述文件或证件，经拍卖人审查认为合
法、有效则确认竞买人的资格，并由拍卖人通知竞
买人向指定账户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15万元。

五、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证人

和抵押人）特别注意下列事项：1、债权将转让他
人，从拍卖成交之日起应向买受人履行债务；2、
各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可对买受人催讨
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有不合法之处，债务
人可向有关部门投诉，本公告发布之日后买受人
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和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与委托
人无任何关系。

咨询、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16 年 4 月 7 日
下午4时止

咨询、报名地点：舟山市定海区解放西路45
号南三楼舟山市华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方式：0580-2067100 2067260
舟山市华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3月30日

拍 卖 公 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借款人名称

舟山邦洲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鑫光船舶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2年（岱山）字0114号、2012（委托支付）0114号 2012年（岱山）字0121号、2012（委托支付）0121号
2012年（岱山）字0166号、2012（委托支付）0166号 2012年（岱山）字0167号、2012（委托支付）0167号
2013年（岱山）字0043号、2013（委托支付）0043号 2013年（岱山）字0045号、2013（委托支付）0045号

2012年岱短字001号、2012年岱短字003号、2011年岱短字014号

担保人名称

浙江盈洲船业有限公司、项修
强、蒋福军

浙江鑫光船舶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来文光

担保合同编号

2012年岱山（抵）字0026号、股东连带
还款责任承诺函

2011年岱最高抵字006号、2010年岱最高保字011号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
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3月30日


